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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文件 

 

 

安政发〔2018〕30 号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 

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告 

 

国务院决定 2018 年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。此次经济普

查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首

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，旨在全面掌握我国第二产业、第三产业发

展规模、结构和效益等情况，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、科学制定

中长期发展规划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、推动高

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。根据《全国经济普查条

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02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

查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7〕53 号）、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



 
—  2  — 

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陕政发〔2018〕7号）和《安康

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安政发

〔2018〕15 号）要求，现就我市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有关事

项通告如下： 

一、普查的对象是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

业的全部法人单位、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，即所有的党政

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其他组织和个体经营户都属于经

济普查的范围。 

二、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基本情况、组织结构、人员工

资、财务状况、能源生产与消费、生产能力、生产经营和服务活

动、固定资产投资情况、研发活动、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

等。 

三、普查的标准时点是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时期资料为 2018

年。2018 年 9-11 月，普查员将上门进行单位清查摸底；2019 年

1-4 月，普查员将上门进行普查登记。 

四、普查实行“在地统计”原则，地方各级政府设立相应的

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，负责组织好本行政区域内普查实施工

作。以社区和村民委员会为普查小区，由普查员上门登记。 

五、按时、如实地提供普查数据，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

社会责任。各被调查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要积极支持、配合、参与

普查工作，按照经济普查机构和经济普查人员的要求，如实提供

普查所需资料，按时填报经济普查表。不得虚报、瞒报、拒报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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迟报经济普查数据，违者将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。 

六、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在经济普查中所知悉

的国家秘密和经济普查对象的商业秘密、个人信息，应当依法履

行保密义务，承担保密责任，不得对外提供、泄露。经济普查取

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，严格限定用于经济普查的目的，不作为任

何单位对经济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。 

七、如发现普查机构或普查人员有违法行为，请及时向市、

县（区）政府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。举报电

话 ： 安 康 市 经 普 办 （ 0915-3220095 ）； 汉 滨 区 经 普 办

（0915-8181200）；汉阴县经普办（0915-5212017）；石泉县经普

办（0915-6312528）；宁陕县经普办（0915-6822166）；紫阳县经

普办（0915-4429308）；岚皋县经普办（0915-2518523）；平利县

经普办（0915-8421629）；镇坪县经普办（0915-8812860）；旬阳

县经普办（0915-7202086）；白河县经普办（0915-7822179）；高

新区经普办（0915-3350022）。 

八、本《通告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 

2018 年 11 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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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送: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。 

  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
  市监委，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  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9日印发  


